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教务处
教务通〔2025〕3 号

关于做好期末考试试卷

评阅和考试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期末考试已经结束，现就做好试卷评阅、成绩上传及材料归档工作工

作提出要求，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试卷评阅

（一）二级学院按照要求组织教师阅卷、试卷分析和成绩录入工作。

阅卷及成绩上传时间：2025 年元月 9 日-13 日，集体阅卷由各学院（部）

统一安排。

阅卷地点：各二级学院(部)办公室、教研室。

（二）所有考试课程必须组织两人以上（含两人）教师任教教师阅卷：

一门课程有多名任课教师的，由课程承担单位（二级学院（部）、教研室，

下同）组织全体任课教师组成阅卷组进行集体阅卷；一门课程只有 1名任

课教师的，由开课单位指定有相同或相近课程教学经历的教师与任课教师

组成阅卷组进行集体阅卷。

（三）要求采取集体统一阅卷形式，所有考试试卷不得带出统一阅卷

地点，不得草率阅卷和延时阅卷。坚决杜绝学生代老师阅卷。

（四）教师在阅卷时必须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公平公正的原则，严

格按照试卷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批阅，尽量实行流水阅卷或交叉阅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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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量减少教师自己授课、自己命题、自己阅卷的现象。避免出现漏判、错

判以及随意扣分、送分现象。

（五）阅卷须使用红色钢笔或红色中性笔，成绩一律记正分。记分数

字必须清晰，严禁涂抹，保持试卷整洁。阅卷必须同时记有卷首分、题首

分和小题分。全错和未答题应记“0”分，全对记满分，未全对的主观题应

标出知识点分或观点分，客观性题目只能打满分或“0”分，不得出现随意

性分数。每份试卷评卷人和复核人必须签名。所有签名处不得简写或草写。

（六）对考试评分一般不能涂改，若因误判或漏判确需更改时，应有

评卷人签名，所有签名处不得简写、草写、印章。

（七）笔试以外的综合性报告、设计作品、论文等其他考核方式，应

给出相应的评价意见和评定分数，评语要详尽客观，能够从评语中清晰区

分成绩的优劣。

（八）阅卷教师须严肃认真、准确无误地完成统分工作。阅卷结束后，

任课教师要认真复核无误，避免漏判、错判、漏登和错登等情况。统分时

不允许在试卷上列式计算分数

（九）阅卷过程中如发现雷同试卷、字迹前后不一致等疑似作弊试卷，

须经全体评卷教师和学院（部）评卷工作负责人认真分析判定。判定作弊

后由学院（部）形成书面材料报教务部。教务部依据相关规定予以违纪认

定处理。

（十）任课教师在阅卷期间不接受学生查阅试卷，不向学生泄露考试

成绩，各门考试成绩一律在规定时间内由学生上网查询。

（十一）各学院（部）要组织坚持原则、责任心强、认真负责的骨干

教师成立阅卷检查组，对阅卷质量进行验收检查。若发现阅卷教师有漏阅、

错阅或在掌握标准和阅卷规范性方面有不当之处，应及时予以纠正。

（十二）每门课程考试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必须在 5 日内完成试卷评阅

并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并提交成绩。任课教师按规定时间登陆教务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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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，录入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（分别设置比例）。成绩提交前任课教

师要认真核对、审查，一旦提交，成绩便无法修改。若确属教师录入错误，

其任课教师应出具书面报告，经逐级审核批准后方可更改。

（十三）阅卷结束后，各阅卷小组和任课教师要进行试卷分析，写出

试卷分析报告。

二、考试材料归档

（一）凡考试课程试卷均按照教学班级学生学号由小到大排列（小号

在上，大号在下）成册装订。

（二）装订顺序

1．统一印制的试卷档案封面（封面字体应填写工整、信息准确、不得

使用简称，签名处不得简写、草写、印章。）；

2．课程成绩表

3．命题审批表

4．命题双向细目表

5．试卷分析报告

6．考场情况登记表

7．考核签到表

8．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

9．空白试卷（当场考核）

10．课程考核答题卡

（三）凡是不用试卷进行考核的考查课程，考核档案采取装入专门档

案盒的形式进行保存。基本材料为：

1．课程成绩表；

2．试卷分析报告；

3．课程考核方案；

4．考核签到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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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；

6．学生个人课程考核材料：课程论文、课程设计、电子档试卷（纸质

件材料按成绩表学号顺序装订或装盒。电子档材料包含上述 1-5 材料电子

档和每名学生的电子档材料，电子档材料以学生学号+姓名命名保存；若采

取分组形式存储考查材料的，以分组序号命名，另加一份分组名单，电子

档单独交学院（部）教务秘书保存）。

三、组织检查

1.自查：教研室组织教师完成课程考核阅卷、试卷分析、登分和文档

归档后，各院部领导深入教研室，督促检查教研室组织教师集中交叉检查，

内容是：教学进程计划与教学大纲是否一致、双向细目表与教学大纲是否

吻合、命题审查程序到不到位（审批意见与签字、日期）、命题与卷面质量、

考场记录、试卷批阅（批阅准确、符号合理、分步赋分、统计正确、登分

无误、涂改签字）、试卷分析质量、成绩评定依据等课程考核材料。

2.学校督查：学校质评中心在学校自查的基础上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

本学期的试卷评阅及归档情况进行抽查，具体以质评中心通知为准。

教 务 处

2025年 1月 9日


